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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耕地的权属关系发生了

一系列变化，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现象日益普遍。文章运用理性研究与实践分析

相结合、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相统一、比较研究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前我国耕地

保护“三权分置”实施现状，总结实施过程中已经出现的各类问题，并为“三权分置”下构建耕地保护

长效机制提出制度保障与政策建议，即加快耕地确权登记颁证、规范耕地流转市场监管与中介服务、完

善耕地抵押信托服务体系、建立耕地流转风险防范与法治保障体系和建立农民权益保护机制，以期为加

强我国农地流转与耕地保护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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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der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ownership rela-
tionship of arable land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 and the phenomenon of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ownership, contract right, and management right is becoming in-
creasingly common. This article uses a research method that combines rational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analysis,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 perspec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in farm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It summarizes various problems that have 
emerg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propos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farmland protection under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namely accelerating the regist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farmland rights Stan-
dardize the supervision and intermediary services of the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 improve the 
farmland mortgage trust service system, establish a risk prevention and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farmland transfer,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protecting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strengthening China’s farmland transfer and farm-
l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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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耕地保护“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民转移到城镇，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大量涌现，耕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营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顺应这一趋势，

“三权分置”应运而生，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

地经营权”的构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要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

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

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有提及：“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

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这说明党和国家领导高度重视

“三权分置”对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 

2. 当前我国耕地保护“三权分置”实施现状 

据农业部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3 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 3.4 亿亩，是 2008 年的 3.1 倍，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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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达到 26%，比 2008 年底提高 17.1 个百分点。经营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超过 287 万户，家庭

农场超过 87 万个。2015 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中已有 33.3%发生了流转，2.3 亿承包户中有 6600
万户流转了土地，这个趋势还在加剧过程中[1]。截止至 2021 年 1 月《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正

式颁布，我国已经有 5.5 亿亩的耕地已经实现“三权分置”流转。 

3. “三权分置”实行对耕地保护的积极影响 

1) 保障集体所有权，给予农民有更高的财产自由权 
“三权分置”可以优化土地结构，盘活农村存量耕地，有助于农村土地更好的开发、保护和利用[2]。

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行，可以使经营权和承包权分离，达到明晰产权边界的作用。农民可以自由选择

经营权和承包权是否流转，自主性大大增加，拓展了农民从耕地资源中获得收益的方式，给予了农民更

高的财产自由权，耕地资源流转，对耕地保护起着正向积极的作用。 
2) 稳定农民承包权，增加农民耕地收益预期 
“三权分置”改革，不仅确保了农民的承包权不动摇，同时还可以放活农民耕地的经营权，农民可

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流转土地，耕地抛荒的现象得到缓解，农民的财产权利也得到了保障[3]。从一定

程度来说，农民可以长久的保持承包土地的权利，农民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流转形式盘活他们的财产，

农民对耕地的拥有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农民的生活会更具有法律与物质的保障。农民自然会提高对

耕地的投入成本，来稳固土地财产的收益预期，对耕地保护具有长效的正向的作用效果。 
3) 经营权解放增加农民耕地流转意愿 
“三权分置”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耕地休耕和停滞状态造成的土地管理不善问题，首先，因为它使

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成为可能，有助于恢复农村休耕或荒废的土地。第二，农民放弃了经营权，但同时他

们可以获得其他非农业收入，这比他们从自己分散的农场获得的收入高得多。第三，农田的收益增加，

新的农业经济单位大量产生，一方面有利于乡镇企业和农业经济组织的优化发展，另一方面也鼓励工商

资本投资农村农业。因此，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和转让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实体的发展[4]。 

4. “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1) 耕地“流转僵局”难以破解 
“三权分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放活经营权，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通过一些试验区的

经验证明，“三权分置”体制解决了家庭自耕农小规模经营的限制，方便引入绿色农业和科技农业，促

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农户家庭获得了制度福利[5]。然而，有些政府部门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

大化，盲目加快流转速度和加大流转规模，导致农地大量集中于工商资本手中。过多的土地集中，加上

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和经营不善可能导致土地流入方面临亏损甚至是破产的危险，无法支付相应的租金，

导致出现“流转僵局”。 
2) 集体组织发包和承包环节的越权行为 
农地规模化需要重新整合土地、实行集中连片经营，我国土地呈细碎化分散的经营格局，这意味着

一个经营主体要取得规模效益就必须与诸多承包户签订土地协议[6]。有些地区土地流转数量成为地方政

府和村干部的政绩工程，他们容易在缺乏流转标准、行为规范、求偿及救济制度的情况下快速推进农地

经营权流转，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利益诉求，甚至是在缺乏宣传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强行推行农地经营

权流转，引起农民情绪上的反弹。其次是官商勾结，利用政府权力直接谋利，封锁农地流转需求信息，

联合侵占农民利益；最后是在解决流转合同违约或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时，失衡地袒护了某些规模性经

营主体的利益，而忽视了农民利益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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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耕地经营权价格炒作而畸形偏高 
在当前农地产权严重不完备的状态下，农地流转价格也相应偏低，“三权分置”实施后土地地租的

价格可能会相应提高，因此应当警惕资本对农地经营权的炒作造成农地价格畸形偏高，以及工商企业大

量控制土地，形成对耕地和农产品的垄断地位，进而依靠其垄断地位控制或者操纵农产品价格，造成农

产品价格的不正常波动[7]。 
4) 耕地经营权人滥用行为造成耕地破坏 
农民是无偿获取且长久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会注重土地的长期利用，而不会产生过度开发

等短期性行为。相反，基于土地流转而获取经营权的经营者，一则由于是有偿获取，必然会考虑投资与

收益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在经营期内获取最大化的利益；二则一般都是固定期限的，甚至是相对短期

的，因此，他们一般不会注重水土保持、基础设施建设和肥力涵养等长期投资，相反，容易出现过度开

发等短期性行为，导致耕地破坏。 
5)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激励效应减退 
农业补贴作为政府最常用的保护农业生产的一项政策性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的转移支付。

国家每年都对农业生产投入了一系列的补贴，譬如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业良种补贴和农机

具购置补贴，但农业生产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像补贴对象不太明确、激励效应不太明显等等问题。以粮食

直接补贴为例，理论上应该补贴给实际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但实践中为操作之便，许多地区按农户当

初承包的土地面积来补贴，也就直接补贴给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8]。换句话说，粮食直接补贴仅仅补给

了耕地的承包者，并非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尤其是农户把农地流转出去以后，依旧获得了粮食直接补贴，

从而导致补贴本应具有的激励效应日益减退。 
6) 耕地经营权抵押信贷的金融风险 
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融资，当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时，银行可以通过实现抵押权来保障自

身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若抵押物无法按合理价值顺利地处置变现，自然也会提高银行的信贷风

险。农地经营权的流转还未形成稳定有效的流转途径，是造成抵押物处置困难的重要原因败[9]。当前，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还不发达，供给和需求信息难以有效的对接，一方面造成搜寻信息的交易费用升高，

另一方面造成土地经营权短期内难以实现抵押流转；同时农地经营权评估机构建设滞后，缺乏统一的估

值标准，评估价值的不准确、不权威，容易造成交易双方对流转价格的不认同，导致交易失败。 

5. 深化我国“三权分置”制度下耕地保护改革的建议 

1) 规范耕地流转市场监管与中介服务 
规范耕地流转市场主要是对价格、期限以及程序进行监管。一是价格监管。政府利用宏观调控手段

对价格进行合理化的调整，根据农作物的平均价格进行定价，并且要一次性付清。后续再根据每年农作

物的平均价格波动，若价格上涨，则进行补交；若价格下降，则不予退还。通过此办法可以全面把握农

作物的价格，实现对经营权流转价格的监管。二是期限监管。合理期限可以让经营主体合理对耕地进行

投入。农作物价格偏低，前期投入资本高，资金回笼慢，需要较长期限。综合考虑土地承包期限以及农

作物种植特点，最短的期限可定在 5 年，原承包者可优先进行续签，但要提前一年进行续约。三是程序

监管。严格把控准入门槛，坚持自愿流转的原则，定期检查耕地状况，确保经营主体对耕地进行可持续

利用以及不得转变耕地用途。在地方政府设立专门负责耕地流转市场的中介服务组织，宣传耕地流转机

制，进行咨询服务，跟踪耕地流转程序，完善流转手续，规范书面协议，保障各主体利益。 
2) 明确三权关系与健全法治保障体系 
完善现有法律，在《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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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属性，规定三权在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方面的权能边界划分，规定三权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

和应当承担的义务。“三权分置”可参照《物权法》中的规定，填补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空白，从而

限制经营权人的行为。在很多时候，农民在遇到纠纷时，由于具备的法律意识薄弱，很少通过法律途径

来解决。因此普法教育尤为主要，建立专门的法律咨询机构，让农民知法学法懂法，敢于用法。建立简

易的投诉平台，降低维权门槛，让农民尽可能使用法律来处理，维护自身利益。农民纠纷一般牵扯较窄，

村干部做好协商工作并做好记录，能协商尽量协商，如若不能，也要提供相应的法律途径。明确耕地相

关产权界定，保障农民在耕地中居主体地位，对侵犯耕地产权的行为加以制裁。 
3) 建立农民权益保护机制 
政府尽可能减少对耕地的征用，缩小范围，与时俱进完善征地权，尊重农民的意愿，补偿标准应高

于全国平均生活水平。补偿款项不能藏着掖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充分让失地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

有些农民失去耕地之后成为失业人员，要做好后续安排，解决就业安置问题。保证农民有稳定的生活来

源，失地农民在被承包之后会面临失业的问题，因此在很多时候会受到农民抗议。政府可以结合社会力

量提供一些就业岗位，缓解农民的就业压力，使其有收入来源，耕地流转自然水到渠成。由于大部分农

民文化程度低，对政策的解读存在模糊或根本不了解，这时政府要下功夫培养村干部的业务能力，提供

政策解读培训。村干部要定期宣传政策以及入户宣讲，向农民提供有效的耕地信息，确保耕地流转能有

序进行，从而保障农民的权益。 
4) 建立耕地价值评价与奖惩办法 
保护耕地的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对耕地最根本的保护，因此全面剖析与评估耕地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价值是解决耕地保护问题的关键。制定相关耕地价值评估办法，凸显其生态、社会价值，以综合评

估价值作为耕地的价格。单靠市场来调控是不够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提高耕地的流转成本，同时

也增加对耕地破坏者的违法成本。耕地需要监管，同时也需要奖惩机制，设立专项耕地保护基金，定期

检查，对耕地保护面积大小以及质量变化进行对比，奖励对耕地保护的农民，反之惩罚。同时提供补偿

方式的多元化，单靠货币补偿是不够的，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程度低，资金薄弱，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

农作物种植经验以及农具设备不失为一种软性补偿方式。农民不仅提高了耕作的技术，靠自给自足摆脱

贫困，而且也能对耕地进行更好的保护。 
5) 完善耕地抵押担保金融制度 
一是完善农户征信系统。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农户诚实守信的品质，将相关农业经营记录纳入信用

体系，从而更好地与金融机构合作。二是统一估价标准。以县(区)为单位，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

估价标准，并予以公示，以便农户和金融机构监督并进行交易。三是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联合保险公

司，推广设立农业耕地亏损保险，降低农户因农产品亏损而偿还不起贷款的风险，从而缓解金融机构的

放款压力。四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弱化土地保守观念，愿意将耕地进行

流转，充分发挥耕地资源，增强金融机构变现能力。五是推广设立资产管理机构。接手后续抵押物处理，

将其统一打包给承包大户，降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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